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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3］45号）的规定，企业接受捐赠，包括

接受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须并入当期的应纳税所得

，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若企业接受捐赠的资产为货币

性资产（指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在确定入账

价值的规定上，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与税法是一致的，均指

实际收到的金额。若企业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则在确定

入账价值的规定上，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与税法存在差异。

下面，笔者以企业接受商品和固定资产为例进行说明。 例如

，某超级市场（以下简称超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2004年3

月10日，超市收到甲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

捐赠的电梯一部用作固定资产，捐赠方提供的有关凭据标明

，该电梯的制造成本为800万元，同类产品的市价为1000万元

（不含增值税额）；为取得和安装电梯发生运费1万元、安装

费2万元；捐赠协议约定，按现行税法规定甲公司捐出自制产

品应视同销售处理，与该电梯相关的增值税170万元、所得

税30万元共计200万元的税款由受赠方代为缴纳；该电梯当月

内安装调试完毕并交付使用。2004年11月20日，超市收到乙

饮料公司捐赠的饮料一批用作库存商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价款100万元、税额17万元。超

市2004年账面利润为－50万元，除接受上述两笔捐赠外无其



他纳税调整项目。因企业接受电梯捐赠收入金额较大，若计

入一个纳税年度缴纳税额确有困难，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

准可按5年的纳税期间均匀计入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对以

上业务，超市做出的账务处理如下： 1.2004年3月10日接受电

梯捐赠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

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捐赠方没有提供有

关凭据的，按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 借：在建工程 1200万元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1000万元 银行

存款 200万元 注意，会计上确认的待转资产价值为1000万元

；税法上确认的应并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接受捐赠收入为1170

万元，其中同类产品的市价1000万元、增值税额170万元，不

含按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应计入受赠资产成本的由受赠

企业另外支付或应付的相关税费30万元。 2.支付运费、安装

费 借：在建工程 3万元 贷：银行存款 3万元 3.3月末交付使用 

借：固定资产电梯 1203万元 贷：在建工程 1203万元 注意，会

计上“固定资产电梯”的入账价值含因接受捐赠资产另外支

付的运费1万元、安装费2万元、相关税费200万元。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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